安 徽 财 经 大 学 人 事 处 文 件
　　　　
校人字【2012】13号

关于开展龙湖学者选聘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：

根据《安徽财经大学龙湖学者选聘管理办法》，为了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，培养高层次领军人才，经研究，现开展龙湖学者选聘工作，请各院、部通知符合龙湖学者选聘条件的教师申报，填写《安徽财经大学龙湖学者聘任申请表》，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证件、证明材料，于5月24日前报人事处师资科（同时将申请表电子稿发送至：aufehr@126.com）。

相关证件、证明材料包括（请装订成册）：

（1）申请人在国外任职或在国内担任重要职务的任职证明；

（2）申请表中列举的所有科研项目、获奖及专利情况的证明复印件；

（3）可以充分证明本人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的相关材料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、安徽财经大学龙湖学者选聘管理办法

   2、安徽财经大学龙湖学者聘任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
